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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參加國際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AEH)研討會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聯絡人：洪義筌     電話：04-22289111*513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吳梓生/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室/局長 

洪義筌/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科長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                  

出國期間： 107年10月28日 至107年11月2日 出國地區： 

瑞士洛桑 報告日期：108年2月1日(填寫一級機關首長核定日) 

內容：（500字以上） 

摘要： 

IAEH 係由國家、城市及地區賽事主管機關及民間賽事團體共同創立之國際性組織，其

目的在於提供相關會員體共同合作激發主辦大型賽會的最大價值，並且提供非營利組織賽

會主辦單位發聲平臺。IAEH 以信託管理人(Trustee)方式，由 7位主任常務小組(Steering 

Group)共同管理，每年至少開會一次，任何重要決定由該小組採多數決以投票決定；每年

配合相關產業活動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以多數決方式就信託管理人之認定及財務報告予以

核備。 

目前IAEH計有33個會員，共來自16個國家，亞洲目前僅有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及我

國等4國，我國已加入之單位為體育署、臺北市、新北市，本府亦於本年6月正式加入該組

織。本府藉由本次參加該會會員大會，實際參與相關研究報告分享、會員間行銷活動之合

作機會及參與未來相關產業訓練資源及管道，對於之後主辦國際賽會活動有所助益。 

 

目的： 

國際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AEH）係由國家、城市及地區賽事主管機關與民間團體

共同創立之國際性組織，提供旨揭協會會員交流與合作，而本府業於107年7月3日正式成

為IAEH會員，將透過本次組團參與旨揭研討會，做為本府後續推動運動城市規劃之參考，

另考量本府刻正進行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之救濟程序，由法制局吳局長梓生親自率團拜會

國際運動仲裁法庭（CAS）及當地律師，確認相關法律救濟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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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日期 時間 活動 

10/28 

(日) 

11:15 桃園國際機場→法國巴黎 

18:20 轉機 

20:45 法國巴黎→瑞士日內瓦 

10/29 

(一) 

上午 
拜訪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 

拜訪國際賽會活動主辦單位協會（IAEH） 

下午 參訪國際奧林匹克博物館 

10/30 

(二) 

10:30 參訪國際運動仲裁法庭 

下午 拜訪駐日內瓦辦事處 

10/31 

(三) 
下午 參加 IAEH event 

11/01 

(四) 

10:30 瑞士日內瓦→法國巴黎 

11:45 轉機 

13:25 法國巴黎→桃園國際機場 

11/02 

(五) 
11:45 抵達桃園機場 

 

一、拜會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透過合作的大專體總長期與 FISU 友好的關係，取得內部的決策思維模式與後續可因

應的策略。透過本次拜會，讓國際體育團體知道本市在市府團隊的辛勤耕耘下，擁有完善

的高爾夫球場、便捷優質的交通網及醫療網，結合多元文化特色等優勢，於國際間提高城

市知名度，建立良好的國際友誼，更展現本市大力推展高爾夫球運動之實力， 

二、參訪國際奧會 

奧林匹克計有 5 個主要的利益關係人，包括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簡稱國際奧委會）/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NOC)/ 奧運籌備委員會(The Olympic Organising Committees；OCOGs )/ 

國際體育組織(International SportFederation；ISF)/ 國家運動聯盟(The 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s;NFs） , 彼此獨力卻互相緊扣，這五個機構皆為非營利組織，或為地

方或國際組織，大部分協會係於其總部相關法規之規範下運作，所有的運動賽事都是非營

利組織，舉行比賽的層級分為國際與私人層級。國際奧林匹克組織下這五個環圈，都是獨

立的非營利機構，雖各自獨立，但必須相互合作，缺一不可，才能使整個奧林匹克組織運

作良好。 

三、參訪國際運動仲裁法庭 

國際運動仲裁法庭建立於 1984 年，總部位於瑞士洛桑，係專門為解決體育糾紛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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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國際性仲裁機構，共有三位仲裁員，且在國際體育界受到很高的認同。仲裁案件的兩

位當事人可各選一位仲裁員為自己辯護，第三位仲裁員以中立身分聽取兩方說法，最後結

果由三位仲裁員共同決定。不服判決者可以上訴，若不服判決依然故我的運動員可被處停

賽兩年，仲裁費可能是免費，費用取決於個案。大部分都與服用禁藥有關。該仲裁委員會

之設立有其益處，包括：專業判斷、減少費用及縮短時間（在事發的 24 小時之內即可做

出判決），一年約有 10 件案件需要仲裁。 

四、參加 IAEH event 

首先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針對「全球事務與地方發展」議題做為開場，再由

IAEH 董事及產業界專家進行個案分享，最後透過圓桌會議方式，針對個案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進行討論。 

 

心得 

一、 「體育運動是最好的外交」，我國在經過 2009 世界運動會、2016 國際少年運動會、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國際大型綜合賽會的經驗洗禮在國際體育的場域中，已

然立足於具備足夠能力舉辦國際大型賽會的成熟國家之列。本市藉由未來可藉由參

與更多國際性會議，與周邊國家、新南向國家、APEC 國家創建更多合作機會，除推

動體育競技切磋及青年文化教育的交流外，更可加強多方城市外交及各領域進一步

的合作。 

二、 為宣揚本市之重大建設、國際活動與發展願景，吳局長在年會中也分享本市經驗，

並利用交流時間向各 IAEH 會員介紹本市體育運動發展現況，並發放 2018 世界花博

及市政建設等相關文宣資料，不僅增加本市國際曝光度，亦充分達成推及宣傳市政

之目的。 

 

建議 

一、 積極參與國際體育會議，了解現行發展趨勢 

「體育運動是最好的外交」，我國在經過 2009 世界運動會、2016 國際少年運動會、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國際大型綜合賽會的經驗洗禮在國際體育的場域中，已

然立足於具備足夠能力舉辦國際大型賽會的成熟國家之列。本市藉由未來可藉由參

與更多國際性會議，與周邊國家、新南向國家、APEC 國家創建更多合作機會，除推

動體育競技切磋及青年文化教育的交流外，更可加強多方城市外交及各領域進一步

的合作。 

二、 結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規劃國際運動賽事 

未來可主動整合亞奧運的團體，加強 E化管理。由會員、志工、運動員資料儲存，

經費申請與財務管理與賽會辦理等，另以 e-learning 方式訓練亞奧運團體在運動

管理知識。此 e-learning 系統可與 IOC 和奧林匹克基金相關網站連結，如此可以

有效的結合國際體育。 

 

 



4 
 

活動照片 

 

參訪 CAS 

 

拜會駐日內瓦辦事處王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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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IAEH 年會 

 

 

 


